
苗栗縣寵物生命紀念業管理辦法 

第一條   本辦法依苗栗縣寵物屍體處理設施經營業及寵物生命紀念

業管理自治條例（以下簡稱本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苗栗縣政府（以下簡稱本府），執行機關

為苗栗縣動物保護防疫所（以下簡稱動防所）。 

第三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應置具有曾接受勞動部職能導向課程品質

認證之寵物臨終服務師職能培訓或政府機關辦理或其委託辦理

之寵物臨終服務師等相關專業訓練，並領有結業證書之專任人員

一人以上。 

  前項業者經營寵物屍體火化業務，如有使用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具有危險性機械或設備，並應符合職業安全衛生法、危險性

機械及設備安全檢查規則相關規定。 

第四條   申請經營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

文件，向本府提出申請： 

一、 負責人及專任人員之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二、 專任人員符合前條所定資格之證明文件。 

三、 公司、有限合夥、商業名稱及所營業務登記預查核定證明文

件或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證明文件。 

四、 載明營業場所名稱、地址、面積之位置圖、平面配置圖及設

施說明。 

五、 建物、土地登記（簿）謄本、地籍圖謄本、建築使用執照影

本、建築物使用執照竣工圖說等相關文件。 

六、 營業場所土地、建築物非屬公司、有限合夥或商業負責人單

獨所有者，其合法使用之證明文件。 

七、 營業規章。 

八、 其他經本府指定之文件。 

  前項申請經動防所現場會勘、審查同意，並繳交規費後，發

給許可證。 

第五條   依前條申請經營許可，其營業內容為寵物屍體處理設施經營



者，用地應符合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於申請時並應另檢附下

列文件： 

一、 經主管機關核定之興辦事業計畫書及證明文件影本。 

二、 因停業、歇業或其他因素無法繼續經營時，後續安置說明及

處理切結書。 

三、 設置寵物屍體火化設施者，每座火化設備(含二次燃燒室)及

空氣污染防制設備圖說，其設備規劃應符合固定污染源空氣

污染物排放標準、固定污染源戴奧辛排放標準及其他相關法

令之規定。 

第六條   設置寵物屍體火化設施者，取得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證，始

得進行寵物屍體火化設施設備安裝或建造。寵物屍體火化設施設

置完成，並應符合前條第三款排放標準規定，並檢附相關檢測報

告後，始得經營寵物屍體火化業務。 

  前項文件有不合規定或內容欠缺者，動防所應通知業者限期

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撤銷許可證之寵物屍體火化設施項目。 

  本辦法施行前已設置之寵物屍體火化設施，於申請經營寵物

生命紀念業許可時，仍應依第一項規定辦理。但不受第一項前段

規定限制。 

第七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證應記載下列事項： 

一、 營業場所名稱、地址及面積。 

二、 負責人及專任人員之姓名。 

三、 經營業務內容。 

四、 主要設施。 

五、 許可證有效期間、許可年、月、日及字號。 

第八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證之有效期間以五年為限；期滿仍擬

繼續從事原許可營業內容者，應於期限屆滿前三個月至六個月

內申請展延。其依第四條至第六條規定應提出之文件內容有變

更者，應檢附相關文件。每次展延期間，不得超過五年。 

  業者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申請展延致本府於其許可證期限屆

滿日尚未作成准駁之決定時，應於許可證期限屆滿日起停止營



業；如需繼續營業者，應向本府重新提出申請許可。 

第九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證之登記事項有變更時，應重新依第四

條至第六條規定申請許可。但變更項目為專任人員者，不在此限。 

  前項但書之情形，應於變更之日起三十日內檢附有關證明文

件，向本府辦理變更登記。 

第十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因故歇業、停業或復業時，應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 歇業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填具歇業報告書，檢

附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證，報請本府廢止其許可。 

二、 停業在六個月以上一年以下者，應於事實發生後三十日內填

具停業報告書，報請本府備查。 

三、 停業超過一年者，視為歇業，應依第一款規定辦理；逾期未

辦理者，本府應廢止其許可。 

四、 無法於停業期限屆滿前復業，且具正當理由者，得報請本府

核准延長停業期限。但延長期限合併不得超過一年，並以一

次為限。 

五、 復業者，應於復業前一個月內，填具復業報告書，報請本府

備查。 

第十一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應登載下列寵物生命紀念服務相關資訊，    

於營業場所及網站供消費者審閱： 

一、 書面契約。 

二、 服務項目、內容、各項服務收費標準、消費者基本資料利

用之限制與條件、消費申訴電話、賠償方式及其他應注意

事項。 

      寵物生命紀念業提供商品或服務時，應與消費者訂定書面

契約。其相關消費交易紀錄文件，應保存三年。 

第十二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不得使未領有第三條第一項結業證書者，

執行下列業務： 

一、 寵物生命關懷服務之規劃及諮詢。 

二、 寵物生命關懷服務會場之規劃及設計。 



三、 指導寵物生命關懷服務儀式之進行。 

四、 寵物臨終關懷及飼主悲傷關懷。 

五、 其他經本府核定公告之業務項目。 

第十三條   從事寵物植存紀念園區及貯存寵物遺灰服務之業者，提供

寵物遺灰個別存放服務時，應設置登記簿登載下列事項： 

一、 寵物遺灰存放位置表、單位編號及起迄日期。 

二、 寵物名字、物種、性別、死亡年月日、飼主或存放者之姓

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電話、通訊地址。 

三、 其他經本府指定應記載之事項。 

  前項登記簿得以書面簿冊型式或以電子檔案方式登載保

存。 

  第一項登記簿保存年限應至少保存至其與消費者之契約

履約期間相同；不足三年者，應保存三年以上。 

第十四條  經營寵物生命紀念業，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 動防所辦理查核作業時，有專任人員在場。 

二、 將許可證懸掛於營業場所內明顯處，於電子、平面、網際

網路及其他媒體進行廣告行銷宣傳時，標示其許可證字號。 

三、 不得於下午十時至翌日上午八時從事寵物屍體火化或寵

物追思紀念活動，並須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四、 寵物屍體火化處理設施，其空氣排放符合環保法規標準，

並每五年定期檢測一次。 

五、 前款寵物屍體火化處理設施操作及維護紀錄表，應保存三

年。 

六、 許可證之登記事項有變更時，依第九條規定辦理。 

七、 停業、歇業或復業者，依第十條規定辦理。 

八、 從事寵物植存紀念園區及貯存寵物遺灰服務之業者依前

條規定設置登記簿、保存及登載事項。 

第十五條   寵物生命紀念業依公司法、商業登記法或有限合夥法應申

請登記者，經限期令其辦理登記，屆期未辦理完成者，本府應

廢止其許可。 



      寵物生命紀念業違反第三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或前條

各款之規定者，動防所應限期命其改善，屆期不改善者，得廢

止其許可。 

第十六條   本辧法所需書表格式，由本府另訂之。 

第十七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經營寵物生命紀念業者，自施行之日起，

得繼續營業二年；兩年屆滿後未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規

定取得寵物生命紀念業許可證者，不得繼續營業；於該二年期

間內，不受第三條第一項、第十二條、第十四條第二款及第六

款之限制。 

第十八條   本辦法發布日施行。 

 


